
上海交通大学“卓越助教”评选办法 

 

一、评奖目的 

为表彰全校优秀助教，激励助教更好地开展工作，助力教学，教学发展中心

每学期开展 “卓越助教”评选，主要包括“卓越助教奖”、“卓越助教提名奖”两个奖

项。 

二、评奖对象 

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推荐，各院系考核优秀的助教参与。 

三、评奖标准 

 

四、评奖办法 

“卓越助教”评选分为材料初审和答辩评审两个环节。初审环节教学发展中心

组织评审专家对参评者的申请资料进行评审。 

初审通过者参加答辩，表现优秀者获“卓越助教奖”，其余获“卓越助教提名奖”。 

奖项 卓越助教提名奖 卓越助教奖 

评选

标准 

▪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，保质保量

地完成助教工作 

▪ 在助教工作中用所学的专业

知识为学生解决问题 

▪ 与任课教师保持良好沟通，成

为教师的得力助手 

▪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助教

工作 

▪ 在助教工作中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学生

解决问题 

▪ 与任课教师保持良好沟通，成为教师的得

力助手 

▪ 将教学发展中心学习的理论及方法更好

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

▪ 实际工作中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

评选

人数 

不超过本学期助教岗位数的 2% ▪ 不超过本学期助教岗位数的 1% 



 

五、获奖奖励 

“卓越助教提名奖”获得相应证书及奖金，金额为本学期助教平均总津贴的

10%； 

“卓越助教奖”获得相应证书及奖金，金额为本学期助教平均总津贴的 50%。 

 

“卓越助教”评选办法最终解释权归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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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 


